
法官建议：

鉴于村一级的选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文化
不高、法律意识匮乏、明辨是非能力较弱、易受
从众心理影响等问题，乐清法院建议，对于村干
部候选人的初审，乡镇街的组织部门应进行准
入资格审查，严格把关。“可以着重将一些遵纪
守法、品行良好，公道正派、热心公益，敢于坚持
原则、热心为村民服务，有一定文化水平和工作
能力的村民纳入到候选人范围。”赵顺鹏说。

同时，对判处刑罚或刑期执行完毕未满 5
年的；违反计划生育未处理或受处理后未满5
年的；涉黑涉恶吸毒脱戒处理未满5年的；有严
重违法违纪行为正在接受立案调查的；在社会
征信系统中被纳入失信人黑名单的人员，都排
除在候选人之外，在源头上纯洁村干部队伍。

另外，可以定期组织村干部观看庭审，带他
们去监狱参观，听一听在里面服刑的村干部的
现身说法，有针对性地开展警示教育等。

对于村集体里的一些建设项目，应统一监
管。法院建议，要加强对乡镇街招标代理中心
的监管，千方百计防止心怀不轨的村干部通过
各种方式方法搞暗箱操作，防止集体利益成为
少数人的权力寻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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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避资金监管有“套路”
根据乐清法院的统计，2013年至2016年间，该院共审

理村干部犯罪案件40起，其中涉自然人90人、涉村委会单
位犯罪13个。这些案件主要集中在非法转让土地、倒卖土
地使用权，挪用资金等5类罪名。

有意思的是，乐清法院对历年发案数进行统计后发现，
2013年为案件高发期13件，2014年和2015两个年度有所回
落，2016年度又抬头，为11件。“一般来说，在村级换届选举
的头尾年份，往往是村两委干部违法犯罪案件的高发年
份。”赵顺鹏介绍，2013年为村级换届选举后的第一年，2016
年则是村级换届选举之年。这些案件的发案线索，多数来
自本村村民的举报，举报的缘由总是与选举挂钩或者是新
村委“清算”老村委。

很多村干部的落马与财务问题脱不了干系。“十多年
前，村干部违法犯罪频发，尤其是2002年，乐清涉及村干部
违法违纪的案件多达260件左右，真是触目惊心。”赵顺鹏
介绍。

因此，从2003年开始，乐清市全面实施村账乡镇街代
理（当时叫村账乡镇代理）制度，将村两委干部与村集体
的钱款进行一定程度的物理隔离。这一制度落实后，村
干部犯罪发案数锐减，2012年以来，每年都维持在10件上
下。尽管如此，赵顺鹏认为，近年来一些规避代理监管的
新苗头，还是值得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引起高度
重视。

乐清柳市镇西潭头村村主任郑元某、村委会委员郑
胜某、村支书郑祥某三人，为方便资金运作，决定脱离柳
市镇政府对村集体资金的监管。他们违规将安置房的
相关财务交由时任村委会委员的郑胜某负责，由郑胜
某以个人名义设立安置房集资款专业账户进行管理。
期间，郑胜某手上管理的资金达上千万元。这些钱供
三人自行使用支配，包括汇往银行拿积分、私自放贷或资
金周转等。

经村民举报后，郑元某、郑胜某、郑祥某主动向公安
机关投案自首。鉴于案件未造成村集体资产的损失，潭
头村村民也对三人予以谅解，乐清法院以挪用资金罪，分
别判处三名被告人有期徒刑2年8个月、2年10个月、1年
9个月。

通过“体外循环”的方式，达到中饱私囊的目的，这样的
案例并不少见。时任乐清北白象镇后西岑村村主任的徐某
某采用不入账的方法，将乐清市财政局给该村村集体的各
种补贴汇至个人账户，资金用于他经营的药店周转。最终，
他也因挪用资金罪获刑。

农村土地成了“香饽饽”
这几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的土地资源成了

“香饽饽”。乐清的民营经济发达，工业用地的审批量远远
满足不了中小企业的用地需求。有些企业为了“屯地”赚
钱，竞相购买工业用地，土地的价格水涨船高，而一些村干
部因掌握一定的权力也受人追捧。

2009年9月，时任翁垟镇山环村村主任的林某某与村
支书林赞某（已判决）商议后决定，与赵顺某、浙江某电气设
备有限公司、乐清市某气动电子有限公司签订了三份《育苗
场租赁经营开发协议书》。两人将坐落在村塘外长兴、水
产、恒兴的三处育亩场，以延长租赁期限的方式，非法转让
给赵顺某和以上两家公司，租赁期限竟长达半个世纪。所
谓的“租金”每亩价格仅为13万元，共计20.09亩，收取所谓
土地租金261.17万元。签订租约后，这些公司便马不停蹄
地在土地上搭建起钢架厂房，虽然之后被国土资源部门拆
除，但水产、长兴两处育苗场已遭到破坏。

林某某未经国土地资源部门批准，非法转让土地使用
权，构成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乐清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
3年，并处罚金14万元。

赵顺鹏介绍，农村非法转让的行为几乎都有将土地转
让给企业的情节。很多涉案的村干部都提到，如果将土地
按照法定正规的程序进行出让、流转，村里能拿到的资金可
能仅仅是土地自身价值的百分之十几，这样的利益分配让
很多村民都接受不了，而这也正是一些村干部铤而走险的
关键原因。他们往往认为，农村发展建设需要资金，出卖土
地或变相地出卖土地是获取大额资金最直接、最便捷、最高
效的方式，这也是他们及早实现当初选举时向村民所作承
诺的“捷径”。

当然，更多人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利益而犯罪。“在乐
清农村，不少村民挖空心思、想方设法谋求村干部的职位，
在竞选过程中或明或暗地消耗了大量物力财力。竞选成功
后，这些人便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及支持者谋取利
益、捞取好处。其中，有不少人在转让土地过程中收受贿
赂。”赵顺鹏说。

不过，这种追逐利益的心态，或许不是最可怕的。“不少

案件中反映出来的‘涉土’犯罪行为，均经过了村两委和村
民代表大会的讨论通过，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赞同。由于
几乎每家每户都分到了卖地的钱，雨露均沾，人人都得到
好处，家家都尝到甜头，似乎没有村民反对非法买卖集体
土地。大多数村民反而希望通过高价转让土地来获取更
多分红。”赵顺鹏说，即使有的村民意识到了此类行为的
违法性，但不少人出于私心与杂念，也往往会选择沉默乃
至隐瞒。

非法卖地“雨露均沾”“村官”还自以为“富民”
法院再次为村干部腐败敲响警钟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岳思轩

村干部非法买卖土地，将得来的90多万元一分不留地分到了村里的每家每户，多
数村民拿到花花绿绿的人民币后，心里乐开了花……这是发生在乐清市翁垟街道三盐
村的一起非法买卖土地案。

“已经构成了违法犯罪行为，却反而认为自己神通广大，为乡里乡亲作了很大贡
献，归根结底，还是缺乏法治意识，不懂法。”乐清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赵顺鹏说。

村干部职位虽小，却掌握着村级政务，其手上的权力与村民的利益息息相
关。但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发生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
农惠农政策落实、土地征用等领域的村干部职务犯
罪不断发生。当前，乐清村干部换届选举基本完
成，乐清法院梳理了近4年来的村干部犯罪现象，对
村干部的腐败问题再次敲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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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个别教育高手，也有心理矫治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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